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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恩施市百佳苑业主委员会
我方（供应商名称）参与贵单位组织的“恩施市百佳苑小区车辆管理系统改造项目”（采购编号：BJY-2026-001）的询价采购活动。我方郑重承诺：
1. 我方提供的智慧停车管理平台及所有相关软硬件设备，能够与小区现有地下车库德立云道闸系统平台实现完全兼容，包括但不限于数据互通、协议对接、统一管理、无缝切换等要求。
2. 如因我方提供的系统或设备与德立云系统不兼容，导致采购人无法正常使用、数据丢失、管理混乱等后果，我方承担全部责任，并无偿进行整改，直至满足采购人要求。若整改后仍无法兼容，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，我方退还已支付的全部款项，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全部损失。
3. 本承诺函在合同履行期间持续有效。
特此承诺。
供应商名称（加盖公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日期：

